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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泰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三年股東常會議程 

一、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三年六月十三日上午九時整 

二、地點：台北市中山區敬業四路 168號(維多麗亞酒店 3 樓天璽廳) 

三、主席致詞 

四、報告事項 

(一)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一一二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三)一一二年度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四)一一二年度盈餘分配現金股利情形報告 

五、承認事項 

(一)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二)一一二年度盈餘分配案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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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 

說明：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6-11頁) 

第二案 

案由：審計委員會審查一一二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說明：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12 頁) 

第三案 

案由：一一二年度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說明：依本公司章程第十八條規定，分派董事酬勞新台幣 5,423,904

元及員工酬勞新台幣 5,423,904 元，均以現金方式發放，並與

112 年度認列費用金額無差異。 

第四案 

案由：一一二年度盈餘分配現金股利情形報告。 

說明：一、依本公司章程第十八條之一規定，授權董事會決議將分派

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 

二、提撥股東紅利新台幣 139,149,304 元，每股配發現金股利

3.5 元(即每仟股配發 3,500 元)。現金股利分派之計算至

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

收入。 

三、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授權董事會或董事長另訂配息

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如俟後因法令變更或主

管機關調整或本公司因買回、註銷、發行新股或其他影響

股份變動原因，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息率因

此發生變動時，授權董事會調整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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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明：本公司一一二年度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馮敏

娟、徐永堅會計師查核簽證竣事，連同營業報告書，並經董事

會決議通過及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前述相關報表請參閱本手

冊，第 6-11 頁及第 13-20 頁)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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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一一二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明：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稅後純益新台幣 201,539,159 元，茲擬具盈

餘分配表如下： 

 

聰泰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一二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928,452,375 

減:民國 112年度保留盈餘調整數 (4,853,177)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923,599,198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201,539,159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9,668,598)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1,105,469,759  

減: 發放股東現金股利(每股 3.5元) (139,149,304) 

期末未分配盈餘 966,320,455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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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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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 

聰泰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營業報告書 

 
一、一一二年度營業結果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營收淨額為新台幣 1,180,609仟元，較一一一年度減少 192,164

仟元，減少 14%。一一二年度稅後淨利為 201,539 仟元，稅後淨利情形較一一一年度

減少 35.88%。 

(二)預算執行情形：不適用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分   析  項   目 111年度 112年度 

財    務 

收    支 

營業外收入(仟元) 45,053 23,171 

營業外支出(仟元) 2,828 2,227 

獲   利 

能   力 

  資 產 報 酬 率(%) 15.13 9.29 

  股東權益報酬率(%) 18.48 11.30 

  占實收資本 

  比 率 (%) 

營業利益 84.38 59.32 

稅前純益 94.84 64.51 

  純 益 率(%) 22.90 17.07 

  每股盈餘(元) 7.91 5.07 

(四)研究發展狀況： 

1.技術及發展研發概況 

聰泰科技 (上櫃股票代碼 : 5474) 成立於 1990年，總部位於台灣，主要從事設計、

研發與製造高品質之 OEM/ODM 影像擷取卡、影音視訊轉換盒、多媒體串流編解碼器

及人工智慧嵌入式系統暨軟體整合相關業務。 

 

近年來，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全球各個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方

式、社交模式和工作方式都發生了改變，另外，地緣政治風險、貿易壁壘等因素也

使得供應鏈和全球商業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本公司也因應這些改變可能帶來的

一些新的商機和轉機做出了因應，在研發方面我們強調跨領域的合作且根據新技術

趨勢做出產品的創新規劃，由於本公司 R&D 團隊整合了包含硬體、驅動、韌體、FPGA 

與 SDK 各領域的專業技術與經驗，本公司 RD 能夠對各種不同之硬體模組、軟體元

件進行垂直整合，利用來自晶片供應商的硬體元件，搭配高度掌握的自有 FPGA技術

與研發應用實力，做出突破現有技術限制的研發與設計改良，同時針對市場與客戶

的需求做出即時反應，進而最大化商業利益。另一方面，本公司也持續投注大量資

源進行產品生產技術提升，以最廣泛及多樣的產品，取得市場利基並與競爭對手區

隔，透過產品不斷演進，因應市場變化並滿足客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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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產業的需求日益增長，使得影音串流、高清晰度的錄製與播放等產品的研發

與推出不斷受到關注。公司目前 4K60 產品線已相當齊全，提供的產品包括影音訊

號擷取卡 (盒)、硬體壓縮影音擷取卡、視訊轉換器、串流影音編解碼器及各產業所

需 AI 相關技術。為了滿足市場的需求，本公司開發 8K 超高解析度的影音訊號擷取

產品，以利提供用戶極致的影音體驗;同時研發 8K 超高解析度影音編解碼器、超高

解析度視訊轉換器和支援新一代廣播電視規範的影音串流盒等產品，以滿足下一世

代多媒體影音的來臨。本公司全力投入尖端影音及數位監控之產品與技術應用上的

研究與發展，擴充與培養研發人力，並投資購入各式相關測試儀器與訊號模擬設備，

除務使所有新產品於推出前，皆能通過並取得相關之各國測試認證與安全規範外，

更持續對新產品進行多次大規模的實機實地測試，確保提供最高規格毫不妥協的品

質，以期達到百分百的客戶滿意度。 

 

影像擷取產業邁入高度整合時代，聰泰科技更研發可輸出低延遲的影像疊加擷取

卡，也就是除了原本的擷取功能外還增加影像的疊加旁白，這種功能對影像的應用

非常重要，例如手術中的影像可以疊加 AI的影像或文字資訊在上面，這對醫生是很

大的幫助。另外，透過影像擷取產品連結人工智慧做出安全監控、智能家居，智慧

城市及工廠自動化等廣泛應用不斷擴大，近年公司積極投入影像 AI 相關技術的發

展，期望結合多年累積影音軟體技術的客群與經驗，協助既有的影像採集卡客群，

例如，我們提供客戶整合影像擷取及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技術，它包括了對於影像

處理、醫學影像分析、可視化和數據管理的工具和資源，醫療設備製造商只要使用

我們的影像擷取的這些功能就能夠更輕鬆地開發出更準確、更智能和更高效的醫療

影像設備。 

 

總而言之，我們無縫的接合人工智慧技術，將學習功能引入嵌入式系統單晶片（SoC：

System on a Chip）應用，提升產品價值，影像服務涵蓋的範圍，包含，智能交通、

醫療影像辨識、人臉識別、客流分析、行為分析．．．等項目，透過與行業終端客

戶 B2B深度交流合作，為客戶累積下來大量影像數據做出智能活化的應用。從 AI算

法的開發、影像資料庫的建置、專用標識軟體的設計到推論模型的建置，我們都與

客戶一同參與討論，協助客戶真正落地 AI 技術。目前，我們的 AI 技術已在台灣各

地均有落地案例。 

 

2023 年底也在聰泰總公司打造台灣最頂尖的影像 AI 技術發展中心，並積極參與政

府各項智能化建設項目。在未來，公司將繼續致力於產品創新和技術發展，以提供

更加優質的產品和服務，滿足客戶的不斷變化的需求。。 

 

2.本公司 112年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本年度開發成功的技術或產品,如下: 

◆ 2x12G SDI HDMI20 TO 12G SDI HDMI20：2通道超高清 4K60 12G-SDI/HDMI20 

3D 轉換盒 

◆ 2xSDI HDMI to SDI HDMI：2通道高清 SDI/HDMI 3D 轉換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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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570 TVI：USB UVC介面 TVI高清影音擷取卡 

◆ PD575 SDI：USB UVC介面 SDI高清影音擷取卡 

◆ VPP6N0：275 TOPS AI智慧影音處理平台 

◆ VPP6N0 NX-MB：100 TOPS AI智慧影音處理平台 

◆ VPP6N0-S NX-MB：100 TOPS AI智慧小型化影音處理平台 

◆ VPP6N0-S NX PSE：100 TOPS AI 與 4路 PSE小型化智慧影音處理平台 

◆ M2 710 N1 12G SDI+HDMI20：1路 M.2介面 12G-SDI/HDMI2.0 4K60超高清

影音擷取卡 

◆ M2 400 N1 SDI：1路 M.2介面 SDI高清影音擷取卡 

◆ DP TO SDVOE V2：DP 轉 SDVoE 超高清編碼器 

◆ SDVOE TO DP V2：SDVoE 轉 DP 超高清解碼器 

◆ SDVOE TO HDMI20 plus：SDVoE 轉 HDMI2.0 超高清解碼器 

◆ SC6E0 N1 IPUVC TO HDMI20：1路 IP/UVC轉 HDMI2.0 超高清解碼器 

◆ SC6F0 N1 HDMI2 Plus：1路 HDMI2.0 4K60超高清編/解碼器 

◆ SC400 N1 MC SDI：1路 MiniPCIe介面 SDI高清影音擷取卡 

◆ SC400 N4 MC TVI：4路 MiniPCIe介面 TVI高清影音擷取卡 

◆ SC400 N1 MC AIO：1路 MiniPCIe介面 HDMI/SDI/類比訊號高清影音擷取卡 

◆ SC400 N1L HDMI：1路 HDMI高清影音擷取卡 

◆ SC400 N1L SDI：1路 SDI高清影音擷取卡 

◆ SC400 N1L SDI+HDMI：1路 SDI/HDMI高清影音擷取卡 

◆ SC410 N2 HDV：2路 DVI-I高清影音擷取卡 

◆ UB700G HDMI21 HID：USB UVC介面 HDMI21 8K60 HID超高清影音擷取卡 

◆ UB576G HDMI20 HID：USB UVC介面 HDMI20 4K60 HID超高清影音擷取卡 

◆ UB575G HDMI20 HDR HID：USB UVC 介面 HDMI20 4K60 HDR HID超高清影音

擷取卡 

◆ UB575G HDMI21 HDR HID：USB UVC 介面 HDMI21 8K60 HDR HID超高清影音

擷取卡 

◆ UB575 AIO：USB UVC介面 DVI-I/SDI 高清影音擷取卡 

◆ DANTE AV ULTRA HDMI20 CONVERTER：Dante AV Ultra/HDMI2.0 4K60 超高

清影音轉換盒 

 

二、一一三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今年本公司將持續以超高解析度影像擷取卡、視訊轉換器及 AV over IP串流影音多媒體

產品為行銷推廣之主力，另外我們要將原本的影像擷取卡增加低延遲的影像疊加功能，

有影像疊加的擷取卡可結合人工智慧做出各種應用，預計會有許多商機。 

 

除了影像擷取產品之外，多媒體影音、數位監控、物聯網(Iot)、AI 相關等應用市場也

不斷蓬勃發展，由於行動網路的成熟與網路頻寬的擴展，可攜式裝置的普及化，以及上

游供應商的技術發展，在邁入 2023年後，相關產品與設備亦有極大的市場與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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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在 AV over IP 串流影音領域的產品中，涵蓋了 100M 到 25G 的產品佈局，並專注

於強化智慧邊緣運算的研發，以加快 AI 影像處理的速度，為客戶提供更優秀的解決方

案，並參與全球各地指標性展覽以關注市場和技術趨勢，透過實際面對客戶來制定了中

長期的產品設計和發展方向，動態調整產品市場定位及發展方向，以掌握先機並維護產

品的競爭力。 

 

透過與上游晶片供應商的深入合作，加上合自行設計的 FPGA線路，開發研究基於各式影

音處理及遠端控制組合之產品，同時嚴格把關產品之生產品質與穩定性，並合理地控制

產製成本，力求尖端軟硬體設計與生產製造的最佳平衡點，以提供客戶極具競爭力之各

式影音解決方案。 

 
三、未來發展策略 
 

整合影像擷取錄影、AI機器學習及影像疊加的產品線 

公司將研發整合(一)影像擷取錄影(二)AI機器學習(三)影像疊加的 AI影像擷取輸出卡。 

AI影像疊加指的是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將不同的影像資料疊加在一起，從而獲得更全面的

信息以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公司要開發的 AI 影像擷取輸出卡就是把所擷取的影像做 AI

人工智慧處理後再輸出疊加到原本擷取影像的技術，這種技術可以應用到醫學影像、地

理資訊系統資料、監控攝像頭等，可以進行更全面的既時分析和評估。 

 

引領未來的超高解析度擷取產品線 

為了滿足市場對高速影像顯示的需求，2023 發表全球第一張 8K60/4K120 超高倍率影像

擷取卡，8K UHD影像可完整清晰銳利地呈現，特別適合運動實況、電競遊戲等領域，讓

用戶在一般的顯示螢幕上擁有最流暢超高清的畫面。 

 

因應市場需求，我們不斷推出全線支援超高解析度的相關介面卡和轉換盒等產品，包括 

PCIe / miniPCIe / M.2 / MIPI 影像擷取卡、USB2.0 / 3.0 / 3.2 影像擷取盒、2D/3D

視訊轉換盒和影音串流編碼器等，並於 2023 年推出全球第一張 8K60/4K120 超高倍率影

像擷取卡。這樣的產品線特別適合運動實況、電競遊戲等領域，讓用戶在一般的顯示螢

幕上擁有最流暢超高清的畫面，也符合 8K 超高解析度以及 AV over IP 的趨勢。而所有

介面的各種影音產品均採用同一套相容於 Windows、Linux、NVIDIA Jeston 及 macOS 主

流作業系統的驅動程式和 SDK，跨平臺的設計提供一致性的視訊框架，以提高產品的相

容性和易用性。 

 

低延遲和穩定可靠的 AV over IP 產品布局 

AV over IP的有許多的優點，包括有大規模擴展性及靈活性，提供高質量的視頻和音頻

傳輸的低成本效益，因此市場上基於 AV over IP的安全監控、智能家居、視頻會議、數

字廣告牌、教育技術等應用的需求不斷增長。AV over IP技術市場前景廣闊，公司將繼

續提供完整的技術、整合和解決方案以因應 AV over IP設備需求增加及設備升級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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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 4K解析度的普及，越來越多的應用場景需要支持高解析度的影像串流，AV over IP 

系統能夠實現高清晰度、低延遲和穩定可靠的影音傳輸，從而提高工作效率和綜合成本

效益，為實現高品質的 4K60串流，我們的 AV over IP產品線橫跨 100M到 25G，提供了

多種高效的編碼方案，包括 H.264、H.265 和 AV1 等。這些編碼方案不僅支援高達 4K60

的解析度和高品質的影像效果，同時還能夠提供低延遲和高穩定性的串流傳輸。 

 

因應不同的應用場景需要使用不同的串流通訊協定，例如 RTSP、RTMP、SRT和 TS等。為

了方便客戶使用，我們的 AV over IP 產品線不斷擴充通訊協定，2022 年底發布了一款

可同時支援 NDI®、NDI® | HX 和 SDVoE 等協定通用的串流編解碼器收發器，透過支持多

種不同串流格式，以滿足客戶在不同應用場景的需求。 

 

融合人工智慧技術的影像處理平台 

人工智慧影像處理平台，能夠實現更精確的影像辨識、分析和應用，例如醫療影像處理

可用於醫學影像的自動化分析和診斷，工業上可應用於生產線的視覺檢測和品質控制，

安防監控可用於監視系統的人臉識別、動態目標檢測等應用，農業應用於農業的圖像分

析，交通運輸物流也可運用影像處理技術進行交通監控、智能停車、配送路線優化。為

了因應高解析度融合人工智慧技術的影像處理平台發展趨勢，聰泰在影像擷取和嵌入式

系統上不斷整合先進的人工智慧技術，憑藉即時、無損、易安裝等優勢，同時，不斷優

化邊緣運算的 AI推論模組，以加速影像分析的速度和準確度，開發針對行業應用的智能

影像處理平台，透過高效影像處理及時運算，提供高畫質、無延遲的智能影像應用方案，

致力滿足各種前端到後端的整體系統應運需求。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影像技術在邊緣嵌入式裝置的應用 

邊緣運算商機是指將計算和資料儲存能力移到靠近數據來源的邊緣設備上，以實現更快

速的處理和即時反饋。邊緣運算嵌入式電腦的計算能力雖然不斷提升，但如果處理影像

的算法過於複雜，可能會導致能耗過高或散熱不良，進而影響系統穩定性和壽命，另外，

影像資料一般非常龐大，要將大量的影像資料從攝影機傳輸至嵌入式電腦進行處理，這

些高速資料的傳輸經常會導致資料遺失或傳輸延遲，因而造成影像分析結果不準確。 

 

因此，公司在影像處理的邊緣運算嵌入式電腦中，必須研發硬體、軟體和系統架構等方

面的優化和改進，以確保影像處理的效率和準確性，同時確保系統的穩定性和安全性。 

 

高階人工智慧分析產業解決方案 

隨著監控技術的不斷發展，各行各業對於保障資產安全、提高生產效率、維護公共秩序

等需求也越來越高。例如，企業可藉由監控系統防範內盜、保障智慧財產權；醫療機構

可透過影像監控提升病房安全、保護病人隱私；政府機關可透過監視系統維持社會治安、

減少犯罪發生。然而，使用人工智慧影像分析技術也可能帶來一些社會與道德問題，例

如隱私保護、公平性等，必須審慎思考與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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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 over IP多媒體串流整合應用 

串流影音訊號需要在傳輸端從編碼、壓縮、打包並傳輸至接收端，在傳輸過程中，高品

質影像需要更大的帶寬，如果編碼和壓縮的方式不當，可能會導致畫面質量下降，尤其

是對於需要高品質影像的應用會產生延遲，這是一個關鍵問題。 

 

在 AV over IP領域，各產業有其特點和應用場景，具體的選擇要根據需求來決定。100M

通常應用於視頻會議、遠程監控、直播等領域就有 RTSP、RTMP、HLS、SIP、WebRTC、ONVIF、

SRT、NDI|Hx、Dante AV-H。1G 頻寬可以實現低延遲、高品質的視頻傳輸，常用於廣告

電視產業的視頻製作、虛擬攝影棚等，相關有 Full NDI 及 Dante AV-UTRLA等通訊協定。

到了 10G ，相較於其他 AV over IP解決方案，SDVoE使用專有的編解碼方式，可以實現

4K60 4:4:4無延遲的傳輸，甚至支援 8K的視頻傳輸。 

 

在 AV over IP 領域存在多種不同的技術標準和設備，最大的挑戰可能會出現設備之間

不兼容的情況，導致安裝和操作困難，因此確保 AV over IP 技術能夠在不同的設備和

系統之間實現互通和兼容性是至關重要的。 

 

 

 

 

 

 

 

 

 

董 事 長       趙希政 

 

 

總 經 理       林宏沛 

 

 

會計主管       羅嘉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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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聰泰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

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其中財務報表業

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馮敏娟、徐永堅會

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

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經審計委

員會審查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照證券

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

規定，特此報告。 
 
此致 

聰泰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三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郭東隆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三  年  三  月  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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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計師查核報告 

會計師查核報告 

(113)財審報字第 23004811號 

 

聰泰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聰泰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聰泰公司)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 12 月 31 日之資產

負債表，暨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

量表，以及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

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聰泰公司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 12 月 31 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 112

年及 111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之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中華民國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

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

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中華民國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聰泰公司保持超然獨

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

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聰泰公司民國 112 年度財務報表之查核最

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

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聰泰公司民國 112年度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項如下： 

營業收入之截止 

事項說明 
收入認列會計政策請詳財務報告附註四、(二十四)，營業收入會計項目及說明請詳附註

六、(十五)，民國 112 年度營業收入金額為新台幣 1,180,609仟元。 
 
聰泰公司之銷售型態主要為由加工廠倉庫出貨認列之營業收入，加工廠倉庫於出貨時(存

貨之控制移轉予客戶)始認列收入。聰泰公司主要依加工廠倉庫保管人所提供報表或其他資

訊，以加工廠倉庫之存貨異動情形做為認列收入之依據，且銷售認列時點因客戶協議之條件

不同而有所差異。此等認列收入流程通常涉及許多人工作業，可能造成收入認列時點不適當

或存貨保管實體與帳載數量不一致之情形。由於聰泰公司每日銷貨交易量大，且財務報表結

束日前後之交易金額對財務報表之影響致為重大，因此，本會計師將銷貨之收入截止列為查

核最為重要事項之一。 
 

因應之主要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開關鍵查核事項所敘明之特定層面已執行之因應程序彙列如下： 

1.對聰泰公司營運模式之瞭解，評估其營業收入循環制度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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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針對期末截止日前後一定期間之營業收入交易執行截止測試，包含核對加工廠倉庫出貨之 
佐證文件，以及帳載存貨異動記錄於適當期間。 

3.針對存貨庫存數量執行實地盤點觀察，以及核對帳載庫存數量。另追查盤點觀察與帳載不 
符之原因，並對聰泰公司編製之調節項目執行測試，確認其重大之差異調整入帳。 

備抵存貨評價損失之評估 

事項說明 

存貨評價之會計政策，請詳財務報告附註四、(十)；存貨評價之會計估計及假設之不確

定性，請詳財務報告附註五、(二)；存貨會計項目說明，請詳財務報告附註六、(四)，民國

112年 12月 31日存貨及備抵存貨評價損失餘額各為新台幣 434,918仟元及新台幣 43,989仟

元。 

聰泰公司主要製造並銷售電腦多媒體週邊視訊轉換器及介面卡等相關產品，該等存貨因

科技快速變遷，且易受市場價格波動，產生存貨跌價損失或過時陳舊之風險較高。聰泰公司

對正常出售存貨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者衡量；對於個別辨認有過時與毀損之存貨則採

淨變現價值提列損失。上開備抵存貨評價損失主要來自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者衡量之存

貨及個別辨認有過時或毀損存貨項目，由於聰泰公司存貨金額重大、項目眾多，且個別辨認

過時或毀損存貨項目淨變現價值常涉及管理階層依實際情況判斷，亦屬查核中須進行判斷之

領域，因此本會計師對聰泰公司之備抵存貨評價損失之評估列為查核最為重要事項之一。 

 

因應之主要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開關鍵查核事項所敘明之特定層面已執行之因應程序彙列如下： 

1.取得聰泰存貨備抵跌價損失提列政策，比較財務報表期間一致採用，並評估其提列政策合 
理性。 

2.取得存貨成本淨變現價值及呆滯損失金額的明細表，抽核相關佐證文件，並重新計算其正 
確性，評估管理階層估計淨變現價值之依據及其合理性。 

3.核對存貨盤點過程取得的相關資訊，並詢問管理階層及與存貨攸關之相關人員存貨呆滯、 
剩餘、貨齡較久、過時或毀損項目漏列於存貨明細之情形。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

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財務報表，且

維持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

不實表達。 

於編製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聰泰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

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聰泰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

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聰泰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

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中華民國審計準則執

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

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

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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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依照中華民國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

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 
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

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 
非對聰泰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聰泰公司繼 
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

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

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

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聰泰公司不再具有繼

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財務報表是否允當表達相 
關交易及事件。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中華民國

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

獨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聰泰公司民國 112 年度財務報表查核之關

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

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

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資 誠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馮敏娟 

 

會計師           

 

徐永堅 

 

前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核准簽證文號：金管證六字第 0960038033號 

前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 

核准簽證文號：(84)台財證(六)第 13377號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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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一二年度財務報表 

聰 泰 科 技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資  產  負  債  表 

民國 112 年及 111年 12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112  年  12  月  31  日   111  年  12  月  31  日  

 資            產  附註  金 額   %   金 額   %  

 流動資產                 

1100 現金及約當現金  六(一)  $ 518,406   23   $ 456,030   21  

1150 應收票據淨額  六(二)   -   -    3,552   -  

1170 應收帳款淨額  六(二)(三)   9,175   -    84   -  

130X 存貨  六(四)   390,929   18    353,293   17  

1470 其他流動資產  六(三)   145,883   7    122,981   6  

11XX 流動資產合計     1,064,393   48    935,940   44  

 非流動資產                 

16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六(五)   7,578   -    11,252   1  

1755 使用權資產  六(六)   16,238   1    19,352   1  

1760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六(八)   1,100,855   49    1,101,006   52  

1780 無形資產     4,266   -    4,108   -  

1840 遞延所得稅資產  六(二十一)   22,590   1    25,179   1  

1900 其他非流動資產  六(十)   16,191   1    17,810   1  

15XX 非流動資產合計     1,167,718   52    1,178,707   56  

1XXX 資產總計    $ 2,232,111   100   $ 2,114,647   100  

 
(續 次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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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 泰 科 技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資  產  負  債  表 

民國 112 年及 111年 12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112  年  12  月  31  日   111  年  12  月  31  日  

 負債及權益  附註  金 額   %   金 額   %  

 負債                 

 流動負債                 

2130 合約負債－流動  六(十五)  $ 20,506   1   $ 28,498   1  

2150 應付票據     65,195   3    29,665   1  

2170 應付帳款     101,319   5    56,197   3  

2200 其他應付款  六(九)   94,297   4    97,404   5  

2230 本期所得稅負債     61,673   3    50,943   2  

2250 負債準備－流動  六(十一)   21,728   1    23,424   1  

2280 租賃負債－流動     10,806   -    14,572   1  

2300 其他流動負債     2,183   -    1,699   -  

21XX 流動負債合計     377,707   17    302,402   14  

 非流動負債                 

2550 負債準備－非流動  六(十一)   40,356   2    43,799   2  

2570 遞延所得稅負債  六(二十一)   538   -    1,186   -  

2580 租賃負債－非流動     5,508   -    4,889   1  

2600 其他非流動負債     2,409   -    2,386   -  

25XX 非流動負債合計     48,811   2    52,260   3  

2XXX 負債總計     426,518   19    354,662   17  

 權益                 

 股本  六(十二)               

3110 普通股股本     403,559   18    403,559   19  

 資本公積  六(十三)               

3200 資本公積     793   -    793   -  

 保留盈餘  六(十四)               

3310 法定盈餘公積     314,398   14    282,637   13  

3350 未分配盈餘     1,125,139   51    1,111,292   53  

 其他權益                 

3500 庫藏股票  六(十二) (  38,296 ) ( 2 ) (  38,296 ) ( 2 ) 

3XXX 權益總計     1,805,593   81    1,759,985   83  

3X2X 負債及權益總計    $ 2,232,111   100   $ 2,114,647   100  

 

後附財務報表附註為本財務報告之一部分，請併同參閱。 

 

 

 董事長：趙希政 經理人：林宏沛 會計主管：羅嘉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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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 泰 科 技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綜  合  損  益  表 

民國 112 年及 111年 1 月 1日至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除每股盈餘為新台幣元外) 
     112        年        度   111        年        度  

項目  附註  金 額   %   金 額   %  

4000 營業收入  六(十五)  $ 1,180,609   100   $ 1,372,773   100  

5000 營業成本  六(四) (  605,067 ) ( 51 ) (  714,505 ) ( 52 ) 

5900 營業毛利     575,542   49    658,268   48  

 營業費用  六(十)(十九)               

6100 推銷費用   (  61,324 ) ( 5 ) (  51,297 ) ( 4 ) 

6200 管理費用   (  101,579 ) ( 9 ) (  111,384 ) ( 8 )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  172,226 ) ( 15 ) (  157,570 ) ( 11 ) 

6450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利益  十二(二) (  1,010 )  -    2,513   -  

6000 營業費用合計   (  336,139 ) ( 29 ) (  317,738 ) ( 23 ) 

6900 營業利益     239,403   20    340,530   2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100 利息收入  六(十六)   4,361   -    1,438   -  

7010 其他收入  六(十七)   18,800   2    18,275   1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六(十八) (  1,853 )  -    22,885   2  

7050 財務成本   (  364 )  -  (  373 )  -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20,944   2    42,225   3  

7900 稅前淨利     260,347   22    382,755   28  

7950 所得稅費用  六(二十一) (  58,809 ) ( 5 ) (  68,451 ) ( 5 ) 

8200 本期淨利    $ 201,538   17   $ 314,304   23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六(十) ( $ 6,067 )  -   $ 4,135   -  

8349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

稅 

 六(二十一) 

  1,213   -  (  827 )  -  

8300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 $ 4,854 )  -   $ 3,308   -  

85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196,684   17   $ 317,612   23  

            

 每股盈餘  六(二十二)         

9750 基本每股盈餘    $ 5.07   $ 7.91  

9850 稀釋每股盈餘    $ 5.06   $ 7.88  

 

後附財務報表附註為本財務報告之一部分，請併同參閱。 

 

 董事長：趙希政 經理人：林宏沛 會計主管：羅嘉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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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 泰 科 技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權 益 變 動 表 

民國 112 年及 111年 1 月 1日至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保 留 盈 餘     
 附 註  普 通 股 股 本  資 本 公 積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未 分 配 盈 餘  庫 藏 股 票  權 益 總 額 

111年度                          

  111年 1月 1日餘額    $ 403,559    $ 793    $ 244,090    $ 1,031,012   ( $ 38,296 )   $ 1,641,158  

  本期淨利    -    -    -    314,304    -    314,304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    -    -    3,308    -    3,308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    -    317,612    -    317,612  

  110 年度盈餘指撥及
分配： 

六(十四)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    -    38,547   ( 38,547 )   -    -  

    現金股利    -    -    -   ( 198,785 )   -   ( 198,785 ) 

  111年 12月 31日餘額    $ 403,559    $ 793    $ 282,637    $ 1,111,292   ( $ 38,296 )   $ 1,759,985  

112年度                          

  112年 1月 1日餘額    $ 403,559    $ 793    $ 282,637    $ 1,111,292   ( $ 38,296 )   $ 1,759,985  

  本期淨利    -    -    -    201,538    -    201,538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    -    -   ( 4,854 )   -   ( 4,854 )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    -    196,684    -    196,684  

  111 年度盈餘指撥及
分配： 

六(十四)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    -    31,761   ( 31,761 )   -    -  

    現金股利    -    -    -   ( 151,076 )   -   ( 151,076 ) 

  112年 12月 31日餘額    $ 403,559    $ 793    $ 314,398    $ 1,125,139   ( $ 38,296 )   $ 1,805,593  

 
後附財務報表附註為本財務報告之一部分，請併同參閱。 

 
 董事長：趙希政 經理人：林宏沛 會計主管：羅嘉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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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泰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 

民國 112年及 111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單位: 新台幣仟元 

     112 年 1 月 1 日     111 年 1 月 1 日  

  附          註   至 12 月 31 日     至 12 月 31 日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    $ 260,347    $ 382,755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六(五)(六)(八) 

(十九)   19,416     21,136  

攤銷費用  六(十九)   3,624     3,657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迴轉利益)  十二(二)   1,010   (  2,513 ) 

利息收入  六(十六) (  4,361 )  (  1,438 )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  六(十八) (  10 )    -  

利息費用     364     373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應收票據減少     3,552     6,068  

應收帳款(增加)減少   (  10,101 )    34,298  

存貨(增加)減少   (  37,636 )    22,538  

其他流動資產(增加)減少   (  22,902 )    55,747  

其他非流動資產增加   (  4,415 )  (  13,547 )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合約負債-流動減少   (  7,992 )  (  14,655 ) 

應付票據增加(減少)     35,530   (  23,931 )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     45,122   (  18,133 ) 

其他應付款減少   (  3,107 )  (  1,846 ) 

其他流動負債增加(減少)     484   (  1,884 ) 

負債準備(減少)增加   (  5,139 )    952  

其他非流動負債增加     -     3,360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273,786     452,937  

收取之利息     4,361     1,438  

支付之利息   (  364 )  (  373 ) 

支付之所得稅   (  44,925 )  (  58,297 )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32,858     395,705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購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六(五) (  560 )  (  2,571 )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價款     10     -  

購置無形資產   (  3,782 )  (  4,682 ) 

存出保證金增加   (  33 )  (  302 )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  4,365 )  (  7,555 )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租賃本金償還  六(二十三) (  15,064 )  (  13,600 ) 

存入保證金增加     23     2,042  

現金股利  六(十四) (  151,076 )  (  198,785 )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  166,117 )  (  210,343 )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數     62,376     177,807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456,030     278,223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518,406    $ 456,030  

 

後附財務報表附註為本財務報告之一部分，請併同參閱。 
 
 

 董事長：趙希政 經理人：林宏沛 會計主管：羅嘉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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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章程 
聰泰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公 司 章 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聰泰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一、CC01080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二、CC01110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三、F113050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四、F113070電信器材批發業。 

五、F119010電子材料批發業。 

六、F213030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 

七、F213060電信器材零售業。 

八、F219010電子材料零售業。 

九、F401010國際貿易業。 

十、F401021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十一、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三條：本公司轉投資總額得不受實收股本百分四十之限制，並得為對外保證業務。 

第四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分公司。 

第五條：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二章   股  份 

第六條：本公司資本額定為新台幣捌億元，分為捌仟萬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元，

授權董事會視需要分次發行新股。  

前項資本總額內保留最高新台幣40,355,944元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共計

4,035,594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第六條之一：本公司如擬發行認股價格低於發行日,本公司普通股收盤價之員工認股權

憑證時，應先取得股東會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出席及出席

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決議後，始得發行。 

本公司如擬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應於轉讓前，

提經最近一次股東會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

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決議後為之。 

第七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後發行

之。亦得採免印製股票之方式發行之，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八條：股票之更名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

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不得為之。 

第八條之一：本公司股務作業，除公司法或證券規章另有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所頒

訂之「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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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九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

六個月內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會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舉行。採行視

訊股東會應符合之條件、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相關規定，主管機關

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十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

或蓋章委託代理人出席，其委託書之使用，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悉依主管機

關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辦理。 

第十一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規

定之情事者無表決權。 

第十二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

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四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十三條：本公司設董事五~九人，任期三年，其選舉方式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

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得連選連任，前述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事

人數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

成之，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規定應由監察人行使之職

權。 

第十四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

意，互選董事長一人，並得以同一方式互選一人為副董事長，董事長對外

代表本公司，對內為股東會及董事會主席。 

第十五條：董事長、副董事長或董事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

二百零八條及第二百零五條規定辦理。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

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會召集時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書面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

得隨時召集之。 

前項之召集並得以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 

第十五條之一：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議定

之，本公司得為全體董事購買責任保險。 

 

第五章   經理人 

第十六條：本公司得設總經理一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

辦理。 

第十七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等各項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交審

計委員會審核，並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第十八條：本公司依當年度獲利狀況(即稅前利益扣除分配員工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

於彌補虧損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員工酬勞不低於百分之二及董事酬勞不

高於百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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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之一：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虧損，次就其餘

額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總額時，不

在此限。另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併同期

初未分配盈餘為股東累積可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定盈餘分配案，以發

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東會決議分配之。 

本公司分派股息及紅利或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責之全部或一部，如以

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數同意後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十九條：本公司股利得以部份或全部現金股利方式分派之。其中股票股利不高於當

年度分配股利之百分之九十。 

 

第六章   附   則 

第二十條：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九月廿二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

六月一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六月一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八

十三年六月八日，第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八月五日，第五次修正於

民國八十五年三月十五日，第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七日，第七

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三月十日，第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二

日，第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十月二十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

年四月十四日，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七日，第十二次修正於

民國九十年八月二十九日，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四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五月十八日，第十五次修正民國九十四年

六月十四日，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九日，第十七次修正於

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三日，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

年六月二十五日，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ＯＯ年六月十日，第二十二

次修正於民國一Ｏ一年六月十八日，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Ｏ二年六

月十八日，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第二十五次

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十四日，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六月

十二日，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八日，第二十八次修正於

民國一一○年七月二十日，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聰泰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趙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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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股東會議事規則 

聰泰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辦理。 

第二條：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出席股數依

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第三條：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第四條：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

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

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第五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

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

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

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

況之常務董事或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

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六條：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戴識別證或臂章。 

第七條：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全程

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

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八條：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資

訊。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

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

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

將做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第九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及原議

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利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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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

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

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 

第十條：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名，

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

發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

者主席應予制止。 

第十一條：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 

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第十二條：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第十三條：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四條：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

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

間。 

第十五條：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

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做成記錄。 

第十六條：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 

第十七條：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

通過之。 

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

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

開資訊觀測站。 

第十八條：同一議案有修正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

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第十九條：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

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 

第二十條：本規則未規定之事項，悉依其他相關法令及本公司章程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其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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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董事持股情形 

聰泰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持股情形 

截至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113年 4 月 15日）本公司董事持股情形如
下： 

一、 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及股東名簿記載持有股數明細表 

 

職  稱 應持有股數 股東名簿登記股數 

董  事 3,600,000(註) 10,937,634 

  

二、董事持有股數明細表 
 

職   稱 姓    名 股東名簿登記股數 

董 事 長 趙希政 0 

副董事長 李耀魁 500,897 

董    事 林宏沛 0 

董    事 
威聖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孫  勝 
9,381,321 

董    事 陳立民 154,290 

董    事 楊適槐 901,126 

獨立董事 郭東隆 0 

獨立董事 林浩昇 0 

獨立董事 粘曉菁 10,800 
註：公開發行公司選任之獨立董事，其持股不計入法定股數總額；選任獨立董事 

二人以上者，獨立董事以外之全體董事依法定成數比率計算之持股成數降為 

百分之八十。 


